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按照省教育工委、教育厅对实习学生关于大学生实习责任保险投保的要求，结合学院2024级在校生数量，为不断完善全省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积极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工作，2026/2027学年我院2024级在校生购买大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17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70,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是否核心产品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标志产品

	1
	大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1.00
	170,000.00
	项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大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项目概况
按照省教育工委、教育厅对实习学生关于大学生实习责任保险投保的要求，结合学院2024级在校生数量，为不断完善全省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积极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工作，2026/2027学年我院2024级在校生购买大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二、服务内容（包括工作区域、工作内容等）
1、投保人员：2024级全体在校生（保险费单价金额不变，最终以合同确定的实际参保人数为准）。
2、理赔金额要求大于等于以下数额（实质性条款）：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条款
每人每年医疗费用责任限额:80,000.00元；
每人每年责任限额:500,000.00元；
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免赔额:200.00元；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2,000,000.00元。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附加学生实习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附加学生实习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1,000,000.00元；
附加第三者责任每人责任限额:100.000.00元;
附加精神损害责任限额:每人责任限额5万元;
附加法律费用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80万元；
附加施救费用责任限额:每人施救费用责任限额与每人责任限额共用:每次事故施救费用责任限额与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共用；
附加教师派遣责任保险:每个教师每年责任限额50万元(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8万元)每所学校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200万元;
附加被保险人保险:与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共用限额(承保本附加险的人员以承保清单所载信息为准)。
注：在保险费不变的情况下，各供应商应根据自身情况确定保险赔偿限额。
三、技术要求（如有，一般适合于技术服务项目）
无
四、服务要求
1、供应商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相关证明和资料后，将及时作出核定。经核定后确定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申请人达成给付保险金协议后十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将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申请人发出拒绝给付保证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2、有合规经营机构，全天24小时接受被保险人或居民咨询和索赔需求，出险后3小时内上门服务，5个工作日内进行理赔处理结案。
3、加强沟通协调，安排专职负责人负责本项目。供应商按照公司职责，加强协作配合，进一步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协商沟通，规范有序的工作机制，并按照甲方要求为投保学生出具投保证明，确保取得实效。
4、兹经双方同意，对于投保年度的新增学生，自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之日起(同时应提交新增学生清单)，自动纳入本保险单保障范围，保险人将据实出具批单并相应增减保险费，被保险人事先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办理上述批改手续的，如新增学生发生人身伤亡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5、保险期间实际学生人数变动幅度在全校本年度内拟投保总学生人数5200人（暂定）的5%(含5%)以内的，保险人同意不增减保险费。
五、商务要求
5.1服务期限
以保单生效之日起一年
5.2服务地点
照采购人要求
5.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按合同约定，以保单为验收依据。
5.4支付方式
一次付清
5.5支付约定
付款条件说明：保险费单价金额不变，最终以合同确定的实际参保人数为准，收到保单发票后30天内支付
5.6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按合同约定
六、其他（如有要求，请写明）
服务质量与合规性
服务执行的标准、规范：
（1）国家标准、规范；
（2）行业标准、规范；
（3）地方标准、规范；
（4）企业标准、规范。


3.2.3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满足采购需求
3.2.4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1：
满足采购需求
3.2.5其他要求
采购包1：
满足采购需求
3.3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
采购包1：
自保单生效之日起一年
3.3.2服务地点
采购包1：
按照采购人要求
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按合同约定，以保单为验收依据。
3.3.4支付方式
采购包1：
一次付清
3.3.5支付约定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保险费单价金额不变，最终以合同确定的实际参保人数为准，收到保单发票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00%。
3.3.6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按合同约定
3.4其他要求
1、为顺利推进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试点应用工作，供应商需要在线提交所有通过电子化交易平台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的响应文件。确定成交单位后，成交单位须提供通过电子化交易平台生成的纸质版响应文件正本 壹 套、副本 贰 套、电子版 壹 套（U盘一套标明供应商名称），应与线上提交的响应文件保持一致。 2、定标环节采购人有权对响应文件承诺响应的内容进行复核，如有虚假响应，一经发现，取消成交资格并上报财政主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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